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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区号：

０３７６

便民电话

市长热线：

１２３４５

纪检举报：

６２０８０３２ ６２２４９００

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电话：

１２３８０

行政审批服务热线：

1６０１０８８

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

12313

劳动监察投诉：

６２３５１１０

社会救助电话：

６５５２０４１

法律援助咨询电话：

12348

信阳市青少年心理

及维权服务热线
12355

住房公积金热线：

６3６83０0

市行政执法热线：

６３８１２３４

国税稽查举报：

６２０７６４８

地税稽查举报：

１６０２３６６

安全生产举报：

6365800

消协投诉：

６３３４３１５

供电抢修：

９５５９８

自来水抢修：

６２２２２５１

物价投诉：

１２３５８

火车站问询：

６２２４１１４

汽车站问询：

６２２７５７５

民航航班问询：

６２０５６５６

法律咨询：

６２５３１４８

公用电话投诉：

６２３５１０２

有线电视维修：

６２２４２２７

旅游咨询电话：

6366825

旅游投诉电话：

6366983

报警：

１１０

交通肇事：

１２２

火警：

１１９

天气：

１２１２１

急救：

１２０

灭四害：

6259868

环保受理热线：

12369

燃气服务
:622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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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勇实习生李鹏
程）

7

月
29

日上午酷暑难耐，

11

时左右，

记者因采访我市的建筑工地来到河北
路中铁·领秀城楼盘附近。

记者从城市内河通向河的桥上往
北看，一大片空地被中铁·领秀城楼盘巨
大的广告牌包围着， 里面有市民开荒的
菜地，还有长得很高的野草。在广告牌与
内河东河岸交界处， 一大片生活垃圾在
烈日下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这块地已经被开发商买走了，还没
有开发，所以，有些居民就在这里开荒种
菜。同时，这里的居民和一些过往河北
路的市民将垃圾倒在这里， 好长时间也
没人管。”正在菜园里忙活的李大爷告诉
记者。

女子讨债未果怒毁债主财物

赔偿损失又获刑罚
� �

信阳消息（何骁）光山县一女
子讨债未果后，一恕之下砸毁债主
财物价值

9000

余元，日前被法院
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拘役四
个月，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

2012

年
,

被告人郑某的男友余
某为被害人汪某供应酒精燃料，同
年

12

月
27

日，双方结算，汪某欠

余某燃料款
1600

元。

2013

年
3

月
7

日
12

时许， 余某到汪某的酒店
索要欠款，汪某未付，被告人郑某
得知余某要账未果， 便自行前
往酒店要账， 与汪某见面后，因
汪某拒绝付账，二人发生言语冲突
并引发厮打。 被告人郑某的妹妹
等人随后也赶到现场。 汪某躲

进楼上房间， 被告人郑某一怒之
下便在酒店院内及一楼大厅砸
毁物品。 经光山县价格认证中
心评估鉴定，当日被郑某砸毁的
物品价值

9650

元， 其中汪某自制
坛装药酒

8500

元， 其他生活用品
价值

1150

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因债务

纠纷而泄愤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
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
予以支持。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刑事
立案前接受询问时，主动交代其砸
毁他人物品的全部事实，可视为自
动投案，被告人始终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认定为自

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汪某提出赔偿经济损失
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无证据
支持的过高要求不予保护。被告人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已将
9650

元赔偿款交法庭转付， 可酌
情对其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两车相撞致车主暴怒
破口大骂被两拳打伤
信阳消息（吕志豪吴未未）车辆肇事本

应依法处置，两车相撞后
,

两车主互不相让
,

一人出言不逊，结果遭到对方老拳“伺候”，

打人者也因此破财领刑。

2013

年
7

月
31

日，

固始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
杨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2013

年
4

月
20

日
17

时许，被告人杨某
驾驶轿车行驶至固始县城区中山大街与小
十街交叉口处时，因超车与被害人郑某驾驶
的长安面包车碰撞。 双方停车后，郑某对杨
某破口大骂，杨遂挥拳对郑左眼、鼻子各打
一拳。

经医院诊断，郑某鼻尖部骨折并鼻部软
组织挫伤；左侧眼眶内侧壁骨折并左侧眼睑
部挫伤，左侧球前积气。 固始县公安局鉴定
认为，郑某左眼系被钝器损伤，其程度为轻
伤。

2013

年
5

月
8

日，被告人杨某被传唤至
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013

年
6

月
8

日，被告人家人与被害人
就有关赔偿事宜达成协议，被告人赔偿被害
人损失

60000

元，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行为表
示谅解。 被告人杨某所在社区矫正机构认
为，被告人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可以适用非
监禁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
害罪。 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赔偿了被害人
损失，取得谅解，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民警巧用QQ聊天抓获逃犯
信阳消息（记者吴楠通讯员李本

全）

7

月
30

日夜晚， 光山县公安局紫水派
出所副所长杨星接到北京市海淀区警方电
话， 涉嫌在北京抢劫的网上逃犯王某偷偷
潜回光山，正在光山县城一网吧内上网。

警情就是命令！ 杨星放下电话带领民
警第一时间赶到逃犯王某所在的网吧，伺
机对其实施抓捕。 此时正值网民上网高峰
期， 王某所在的网吧在线网民有

150

余
人， 且网民分散在该网吧一至五楼五个楼
层，民警与犯罪嫌疑人又素不相识，稍不小
心就会打草惊蛇， 让犯罪嫌疑人再次脱
逃！

无论如何，不能让已触网之鱼漏网！ 下
定决心的民警及时与北京警方再次取得联
系， 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王某的体貌特征
及其

QQ

号。机警的抓捕民警乔扮女网民，

在网上用挑逗性语言主动要求与王某视频
聊天。 在民警用娴熟的网上语言再三邀请
下，狡猾的王某终于放松警惕，将民警加为
好友开始聊天。 根据聊天得到的信息，民警
成功锁定王某上网所坐的准确位置。 在该
网吧一豪华包房内， 抓捕民警顺利将正在
网上热聊的王某抓获。

家住光山城关的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案
后供述，其于

2010

年
6

月结伙在北京市
海淀区抢劫受害人李某现金

6000

元，被
北京警方通缉后一直在逃，几年来，狡猾的
王某和警方玩起了“躲猫猫”，做梦都没想
到最终在自家门口被捕。

学生假日校内玩耍受伤

学校也应赔偿
信阳消息（孔晶晶）学校放假期间，小学

生擅自进入校内玩耍摔成九级伤残，学校因
事发当日是双休日而拒绝赔偿。

2013

年
7

月
29

日， 罗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健
康权纠纷案件，依法判决被告李涛的法定
监护人、被告罗山县某小学对原告刘亮的各
项损失分别承担

70%

（

14

万元）、

10%

（

1.8

万
元）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1

年
3

月
5

日（系
星期六）下午

3

时许，被告罗山县某小学校
门未落锁，也没有值班人员值班，原告刘亮
及被告李涛等几个小朋友进入学校校区，翻
越滑梯外围防护栏进入玩耍， 在玩耍过程
中， 被告李涛将原告刘亮从滑梯上推下摔

伤。 在此期间，原告及被告李涛的法定监护
人均未在场陪同监护。 原告受伤后，急诊
于罗山县中医院， 后转入其他医院住院
治疗， 经医院诊断为脑外伤左侧颞顶部
硬膜外血肿，左侧顶骨骨折，出院时又被
诊断患有癫痫。 原告的伤情经鉴定为九
级伤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
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承担侵权
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被告李涛在玩滑梯时将原告推下摔
伤，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当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原告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

责，也有一定的过错，应减轻被告方的民事
赔偿责任，其自负次要责任。 事发当日虽为
双休日，校方未锁校门，没有值班人员值班，

任由儿童进入校内，翻越滑梯外围防护栏入
内玩耍，学校作为校区滑梯的管理者，在管
理上存在疏漏。 其滑梯外围虽设有防护栏，

但事发时作为年仅六岁的原告及其他儿童
可以翻越滑梯外围防护栏入内玩耍，因此可
以说明学校的防护措施不到位，故学校有一
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民事责
任。 综合本案案情，由原告、被告监护人，被
告罗山县某小学分别按

20%

、

70%

、

10%

承
担责任。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 “遮羞布”遮不住垃圾堆


